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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6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增资标的名称：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万盛”）；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鑫鸿盛”）
● 增资金额：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
● 资金来源：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

11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向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增强
其发展能力。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 其它需要提醒投资者重点关注的风险事项：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整体风险可控，
但仍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等因素的影响，经营状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公
司将加强对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上海鑫鸿盛的运营管控，确保其合规、稳健、高效经营，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加强风险管控，力争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增资情况概述
（一）本次交易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加快推进公司当前业务规划及未来发展需求，提升全资子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补充其营运资金，增

强其发展能力，公司拟向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拟向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本次增资全部计入
资本公积，山东万盛和上海鑫鸿盛的注册资本不变。本次增资完成后，山东万盛和上海鑫鸿盛仍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

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投资标的名称

投资金额

出资方式

是否跨境

□新设公司√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投资新项目□其他：_________
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_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___□ 尚未确定

□现金√自有资金□募集资金□银行贷款√其他：_自筹资金__□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股权□其他：______
□是 √否

（二）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认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位于山东省潍坊市，是一家以从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为主的企业。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位于上海市，是一家以从事科技推广和应
用服务业为主的企业。两者均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投资标的1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全资子公司

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 __91370700MA3TNPFJ33________□ 不适用

曹海滨

2020/08/05
40,000万人民币

40,000万人民币

山东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路以东、辽河西五街以北

山东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临港路以东、辽河西五街以北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郭广昌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
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
险化学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第二、三类监控化学品和第四
类监控化学品中含磷、硫、氟的特定有机化学品生产。

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产负债率

科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

251,647.48
138,308.55
113,338.93

54.96%
2025年01-09月

（未经审计）

4,878.90
-9,643.77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234,743.19
111,824.81
122,918.38

47.64%
2024年度（经审计）

356.09
-6,431.10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1

股东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增资前

注册资本

40,000
占比(%)

100%

增资后

注册资本

40,000
占比(%)

100%
投资标的2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前）

法人/组织全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所属行业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全资子公司

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 __91310112MA7C7KQN7Y________□ 不适用

余乾虎

2021/11/05
2,000万人民币

2,000万人民币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3879号13幢

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3879号13幢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郭广昌

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科技中介服务；标准化服务；生物基材料制
造；生物基材料销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生物基材
料技术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检验检测服务。

M75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总额

资产负债率

科目

2025年09月30日（未经审计）

2,185.30
4,066.73

-1,881.43
186.09%

2025年01-0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3,033.96
4,287.60

-1,245.59
141.32%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348.92
-25.66

1,626.20
-1,595.59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单位：万元

序号

1

股东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

增资前

注册资本

2,000
占比(%)

100%

增资后

注册资本

2,000
占比(%)

100%
（三）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山东万盛增资95,000万元，向上海鑫鸿盛增资2,000万元。
三、增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分别与山东万盛和上海鑫鸿盛签订了《增资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甲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双方同意，甲方以货币玖亿伍仟万元人民币（RMB950,000,000）出资，作为对乙方的增资，其中玖亿

伍仟万元人民币（RMB950,000,000）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不用于增加乙方的注册资本。
2、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肆亿元（RMB400,000,000），乙方的注册资本及甲方持

有的股权比例均保持不变。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40,000
40,000

出资比例

100%
100%

3、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根据乙方实际经营需要，将增资款转到乙方指定的账户。乙方保证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将甲方的增资款正确计入资本公积。

4、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应有责任赔偿他方因该违约所遭受的直接损失。
5、双方应努力友好解决因本协议和对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

和分歧(“争议”)。双方未能友好解决该等争议或权利主张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持壹份，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每份具有相同之效力。
（二）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甲方：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1、双方同意，甲方以货币贰仟万元人民币（RMB20,000,000）出资，作为对乙方的增资，其中贰仟万元人

民币（RMB20,000,000）全部计入资本公积，不用于增加乙方的注册资本。
2、本次增资完成后，乙方的注册资本仍为人民币贰仟万元（RMB20,000,000），乙方的注册资本及甲方

持有的股权比例均保持不变。本次增资完成后注册资本和出资比例如下：
股东名称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注册资本（万元）

2,000
2,000

出资比例

100%
100%

3、本协议签署后，甲方根据乙方实际经营需要，将增资款转到乙方指定的账户。乙方保证按照相关法
律规定进行会计核算，将甲方的增资款正确计入资本公积。

4、违反本协议的任何一方应有责任赔偿他方因该违约所遭受的直接损失。
5、双方应努力友好解决因本协议和对本协议项下的义务的履行或者不履行所引起的所有争议、争端

和分歧(“争议”)。双方未能友好解决该等争议或权利主张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6、本协议正本一式两份，甲方和乙方各持壹份，双方签署盖章后生效，每份具有相同之效力。
四、增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上海鑫鸿盛增资，是基于公司实际经营发展的需要。本次增资不会

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长远规划，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可能新增关联交易、同业竞争的情况。

五、增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整体风险可控，但仍受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市场竞争、经营管理

等因素的影响，经营状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公司将加强对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上海鑫鸿盛的
运营管控，确保其合规、稳健、高效经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加强风险管控，力争取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4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临海市两水开发区聚景路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
288,629,669

48.95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会议，董事长高献国先生

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公
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其中董事唐斌先生和独立董事曹志龙先生以通讯形式参与本次会议。
2、公司董事会秘书钱明均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中副总裁高峰先生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管

均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3、议案名称：《关于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为熵能创新材料（珠海）有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286,969
比例(%)

99.8812

反对

票数

325,200
比例(%)

0.1126

弃权

票数

17,500
比例(%)

0.0062
4、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计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301,669
比例(%)

99.8863

反对

票数

313,200
比例(%)

0.1085

弃权

票数

14,800
比例(%)

0.0052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645,217
比例(%)

99.6589

反对

票数

970,652
比例(%)

0.3362

弃权

票数

13,800
比例(%)

0.0049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667,317
比例(%)

99.6665

反对

票数

949,552
比例(%)

0.3289

弃权

票数

12,800
比例(%)

0.0046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金融衍生品投资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513,969
比例(%)

99.9599

反对

票数

102,000
比例(%)

0.0353

弃权

票数

13,700
比例(%)

0.0048
8、议案名称：《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287,659,417 99.6638 957,452 0.3317 12,800 0.0045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8,501,169
比例(%)

99.9554

反对

票数

114,300
比例(%)

0.0396

弃权

票数

14,200
比例(%)

0.005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87,664,217
比例(%)

99.6655

反对

票数

951,352
比例(%)

0.3296

弃权

票数

14,100
比例(%)

0.004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议案名称

操宇

成畋宇

潘东辉

唐斌

刘明东

得票数

286,896,068
286,681,964
286,840,474
287,010,158
286,885,472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99.3993
99.3251
99.3801
99.4388
99.395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陈良照

孟跃中

朱黎庭

得票数

286,814,847
286,861,043
286,851,648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99.3712
99.3872
99.3839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号

3

5
9

议案名称

《关于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为熵能创新材料（珠海）有限公司申请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 2026年度预计为控股子公司申请
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7,845,180

7,203,428
8,059,380

比例（%）

95.8145

87.9767
98.4306

反对

票数

325,200

970,652
114,300

比例（%）

3.9717

11.8547
1.3959

弃权

票数

17,500

13,800
14,200

比例（%）

0.2138

0.1686
0.1735

议案序号

1.01
1.02
1.03
1.04
1.05
2.01
2.02
2.03

议案名称

操宇

成畋宇

潘东辉

唐斌

刘明东

陈良照

孟跃中

朱黎庭

同意

票数

6,454,279
6,240,175
6,398,685
6,568,369
6,443,683
6,373,058
6,419,254
6,409,859

比例（%）

78.8272
76.2123
78.1482
80.2206
78.6978
77.8352
78.3994
78.284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其中议案1、议案2为累积投票议案，候选人均当选；其余议案均已获得出席会议的

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泰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远扬、李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7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伟助剂”）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万盛”）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大伟助剂直接持有江苏万盛100%股权。因大伟助剂长期未
实际生产经营，已无实质业务，为了精简子公司架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和运作效率，公司拟将江苏万盛
由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江苏万盛100%股权。

●本次变更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变更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会审
议。

一、交易概述
因全资子公司大伟助剂长期未实际生产经营，已无实质业务，为了精简子公司架构，提高公司整体的

管理和运作效率，公司拟将江苏万盛由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变更事项属于公司与全
资子公司大伟助剂之间的内部交易，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
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此次变更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股东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2730107547K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闯
5、注册资本：4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01年7月12日
7、住所：张家港市杨舍镇九洲国际广场2幢B1302
8、经营范围：化工原料及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纺织原料及产品购销；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9、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10、大伟助剂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标的公司名称：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1283MA1MCBRH5Q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闯
5、注册资本：20000万元整
6、成立日期：2015年12月7日
7、住所：泰兴经济开发区沿江大道北段8号
8、经营范围：一般化工产品（特种脂肪胺产品和聚氨酯催化剂产品）的生产、研发、销售及技术服务；危

险化学品（按安全生产许可证所定范围）的生产、研发及技术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9、与公司关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10、江苏万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标的公司变更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股东

张家港市大伟助剂有限公
司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前

认缴资本
（万元）

20,000
0

股权比例
（%）

100
0

变更后

认缴资本
（万元）

0
20,000

股权比例
（%）

0
100

（二）交易标的权属情况
江苏万盛为公司全资孙公司，该交易目标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权利受限的情

况，不存在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及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净资产

负债总额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025年9月30日

74,826.19
48,308.95
26,517.24

2025年1-9月

49,535.26
3,298.75
3,204.62

2024年12月31日

77,137.22
45,053.94
32,083.28

2024年1-12月

62,453.30
3,498.07
3,332.67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直接持有江苏万盛100%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公司经营资源、精简子公司

架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和运作效率，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本次变更为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的内
部交易，交易对方及交易标的均在公司合并范围内，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影响，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授权事项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股权变更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工商备案、变更登记、注销等

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证券代码：603010 证券简称：万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5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下午16:00以现场的方式召开了第六届
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本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 2025年 11月 22日以电子或书面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会议应到董事 9名，实际到会董事 9名。会议由董事长操宇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及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操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其为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并担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成畋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联席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选举以下人员组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1、同意选举董事操宇先生、成畋宇先生、唐斌先生、职工代表董事周三昌先生和独立董事孟跃中先生

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成员，由操宇先生担任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2、同意选举独立董事陈良照先生、朱黎庭先生和职工代表董事周三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成员，由陈良照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召集人。
3、同意选举独立董事朱黎庭先生、陈良照先生和董事潘东辉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成员，由朱黎庭先生担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4、同意选举独立董事孟跃中先生、陈良照先生和董事操宇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成员，

由孟跃中先生担任提名委员会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人陈良照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且审计委员会成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操宇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总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为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余乾虎先生担任公司CEO，王新军先生担任公司联席CEO，钱明均先生担任公司第

六届董事会的董事会秘书及副总裁，宋瑞波先生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及副总裁，李旭锋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裁，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聘任财务负责人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聘任阮丹丹女士、林涛先生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工作，任期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为止。（简历附后）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山东万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95,000万元，

向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2,000万元，用于补充其营运资金，增强其发展能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经审议，同意公司将江苏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由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以精简子公司

架构，提高公司整体的管理和运作效率。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办理与本次股权变更事项相关的协议签署、
工商备案、变更登记、注销等相关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孙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27日

附1：《操宇先生简历》
操宇先生：中国国籍，男，1985年12月生，工商管理硕士。曾任复星能源环境及智能装备集团投资高级

总监、投资执行总经理、投资董事总经理，复星总裁高级助理、智能制造及大宗产业委员会首席投资官、首
席人力资源官，曾任中山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现任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董事，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等职务。

操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附2：《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余乾虎先生：中国国籍，男，1979年5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江苏

万盛大伟化学有限公司联席总经理，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CEO，上海鑫鸿盛新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
事及深圳盛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余乾虎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1,075,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8%，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
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
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王新军先生：中国国籍，男，1980年9月出生，硕士研究生。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联席CEO，山东
汉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神盛新材料有限公
司执行董事、经理等职务。

王新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钱明均先生：中国国籍，男，1986 年12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曾任浙江步森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总监、法务负责人、浙江京华激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浙江
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等职务。

钱明均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宋瑞波先生：中国国籍，男，1980年9月出生，本科。曾任复星金服CFO、德邦创新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财
务总监，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副总裁，广州熵能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宋瑞波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李旭锋先生：中国国籍，男，1986年11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在读博士。现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裁、研究院院长等职务。

李旭锋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7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1%，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
控制人以及5%以上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第3.2.2条规定所列情形。

附3：《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阮丹丹女士：中国国籍，1986年 10月出生，本科。已获得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4

年10月至今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林涛先生：中国国籍，1986年10月出生，本科。已获得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19年10月至今任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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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际情况需要，需尽快召开董事会。因此，经全

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5日以电话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 2025年 11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紧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由董事长陈志健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公司、临时管理人与各重整投资人于2025年9月11日签订的《重整投资协议》，截至2025年11月

15日，公司未收到法院关于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已触发上述现金捐赠条件，重整投资
人需将其已缴纳至临时管理人指定账户的全部保证金（包括意向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合计为7,300万元
现金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
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4）。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该议案获表决通过。
该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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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2025年7月10日，广州万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万顺”）以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向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兰州
中院”）申请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及预重整；2025年7月11日，兰州中院(2025)甘01破申5号《决定书》，决定
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同日，兰州中院作出(2025)甘01破申5号之一《决定书》及(2025)甘01破申5号《公告》，
指定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清算组担任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并公告通知债权人于
2025年8月10日前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

经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及遴选，确定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星箭”）为
公司重整投资人，北京星箭指定北京星瑞启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瑞启源”）为产业投资人实施主
体，并指定了战略投资人兰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和财务投资人山东华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山东华盛”)、广州市星火网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火网校”)、威海瑞辰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威海瑞辰”)、北京嵩源方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嵩源方舟”)、智
上力合影业（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上力合”)。

2025年9月11日，公司、临时管理人与各重整投资人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根据《重整投资协议》第
3.2条约定：“……若截至2025年11月15日，兰州中院仍未裁定受理甲方正式重整申请，重整投资人同意将
其已缴纳至戊方指定账户的全部保证金（包括意向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合计为73,000,000元（大写：柒仟
叁佰万元整），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给甲方……重整投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包括但不
限于甲方退市、未进入正式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法院批准、因任何原因重整不成功或本协议解
除，重整投资人均无权以任何理由向戊方、甲方要求返还该等款项，或向戊方、甲方主张承担赔偿、补偿或
任何其他义务及责任。……”，截至2025年11月15日，公司未收到法院关于裁定受理公司重整申请的相关
法律文书，已触发上述现金捐赠条件，重整投资人需将其已缴纳至临时管理人指定账户的全部保证金（包
括意向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合计为7,300万元现金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给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7月12日、2025年8月6日、2025年8月14日、2025年9月9日、2025
年9月13日、2025年11月18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暨被法院启动预重整及指定临时管理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关于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
事项的专项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64）、《关于公司预重整债权申报通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65）、《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1）、《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
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关于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和遴选重整投资人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81）、《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关于预重
整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112）及临时管理人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https://pccz.
court.gov.cn/pcajxxw/index/xxwsy）上发布的相关信息。

（二）关联关系
重整投资人与公司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一致行动

关系，但因《重整投资协议》的签署，重整投资人未来可能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3条认
定的关联法人，公司本着谨慎性原则，认定重整投资人为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公司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
赠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程序
2025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讨论，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
事会审议。

2025年11月26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
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整投资人对公司的7,300万元现金捐赠属于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本事项虽构成关
联交易，但属于“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3.10条相关规定，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豁免提交股东会审议，因此，本事
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公司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的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北京星瑞启源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1）企业名称：北京星瑞启源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住所：北京市顺义区白马路马坡段60号院4幢2至4层201内2层212室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许莉
（6）注册资本：5,000万元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术

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企业总部管理；生态环境材料制造；生态环境材料销
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新型金属功能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合成材料销
售；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智能仪器仪表制造；智能仪器仪表销售；导航终端制造；导航终端销售；机械设备研
发；机械设备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
器件零售；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
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或名称

北京星瑞启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辰星智汇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合计

出资额（元）/持股数量（股）

25,000,000
22,500,000
2,500,000

50,000,000

持股比例

50%
45%
5%

100%
3、实际控制人
星瑞启源的控股股东为北京星瑞启源企业管理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为任晓更。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星瑞启源的主营业务为惯性导航设备、智能无人飞行器等电子器件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等，系北京星

箭为本次公司重整设立的主体。
由于星瑞启源为新设立的公司，尚无财务数据。
5、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前，星瑞启源不属于公司

的关联方；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安排，待公司重整完成后，星瑞启源将持有公司约15.47%的股权，据此，
自《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星瑞启源为公司潜在关联方。

6、经查询，星瑞启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山东华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1）企业名称：山东华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注册住所：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双山东路559号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王义新
（5）注册资本：1,0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

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荣成市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山东蓝润集团有限公司

威海市鑫洋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威海市鑫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计

出资额(元)/持股数量(股)
3,500,000
2,500,000
2,500,000
1,500,000

10,000,000

持股比例

35%
25%
25%
15%

100%
3、实际控制人
山东华盛的实际控制人为荣成市财政局。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山东华盛的主营业务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山东华盛近三年的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6 月末/2025 年 1-6
月

876.00
10.00

866.00
40.00

-46.00

2024年末/2024年度

922.00
11.00

911.00
40.00

-115.00

2023年末/2023年度

1,037.00
11.00

1,026.00
210.00
108.00

2022年末/2022年度

927.00
9.00

918.00
33.00

-72.00
5、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前，山东华盛不属于公司

的关联方；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安排，待公司重整完成后，山东华盛将持有公司约4.12%的股权，据此，自
《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山东华盛为公司潜在关联方。

6、经查询，山东华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广州市星火网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1）企业名称：广州市星火网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155、157、159号副楼401室(仅限办公)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叶健锋
（5）注册资本：1,200万元
（6）经营范围：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及办公设备维

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玩具、动漫及游艺用品销售；动漫游戏
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其他文化艺术经纪代理；企业管 理咨询；网络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数字文
化创意软件开发；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咨询策划服务；组织体育表演活动；出版物互联网销
售；出版物零售；基础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

2、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广东世纪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李航

郭志诚

张宇清

李景华

合计

出资额(元)/持股数量(股)
11,080,000

320,000
300,000
180,000
120,000

12,000,000

持股比例

92.3333%
2.6667%
2.5000%
1.5000%
1.0000%

100%
3、实际控制人
星火网校的实际控制人为吴朱宝。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星火网校的主营业务为：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及办
公设备维修；计算机系统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线
上培训等。

星火网校近三年的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财务数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6 月末/2025 年 1-6
月

573.75
9,669.98

-9,096.23
578.95

-132.85

2024年末/2024年度

495.47
9,458.86

-8,963.38
2,439.53
378.41

2023年末/2023年度

725.77
10,067.56
-9,341.79
3,428.11
1,287.56

2022年末/2022年度

1,164.97
11,794.32

-10,629.35
3,176.27
1,790.44

5、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前，星火网校不属于公司

的关联方；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安排，待公司重整完成后，星火网校将持有公司约2.76%的股权，据此，自
《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星火网校为公司潜在关联方。

6、经查询，星火网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威海瑞辰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1）企业名称：威海瑞辰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住所：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王连街道黄海北路816号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刘铭洋
（5）注册资本：1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咨询策划

服务；财务咨询；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

刘铭洋

于婷婷

合计

出资额(元)/持股数量(股)
510,000
490,000

1,000,000

持股比例

51%
49%

100%
3、实际控制人
威海瑞辰的实际控制人为刘铭洋。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威海瑞辰的主营业务为：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询等。
威海瑞辰设立至今未开展经营活动，因此尚无财务数据。
5、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前，威海瑞辰不属于公司

的关联方；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安排，待公司重整完成后，威海瑞辰将持有公司约2.06%的股权，据此，自
《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威海瑞辰为公司潜在关联方。

6、经查询，威海瑞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北京嵩源方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1）企业名称：北京嵩源方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注册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66号1号楼17层2010号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4）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嵩源投资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10,001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天津嵩源投资有限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嵩源秋实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限合伙人)

合计

出资额(元)/持股数量(股)
10,000

100,000,000
100,010,000

持股比例

0.001%
99.999%

100%
3、实际控制人
嵩源方舟的实际控制人为李小明。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嵩源方舟的主营业务为：实业投资，股权投资等。
嵩源方舟近三年的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6 月末/2025 年 1-6
月

44,494,167.42
0

44,494,167.42
66,138.61

-145,351.23

2024年末/2024年度

19,784,199.87
0

19,784,199.87
0

-138,341.89

2023年末/2023年度

19,922,541.26
0

19,922,541.26
0

-87,458.24

2022 年 末/2022 年
度

/
/
/
/
/

5、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前，嵩源方舟不属于公司

的关联方；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安排，待公司重整完成后，嵩源方舟将持有公司约2.06%的股权，据此，自
《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嵩源方舟为公司潜在关联方。

6、经查询，嵩源方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六）智上力合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1、基本工商登记信息
（1）企业名称：智上力合(北京)影业有限公司
（2）注册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1号楼15层1508-03
（3）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高继龙
（5）注册资本：200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影摄制服务；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广告发布；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

服务；企业形象策划；个人商务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体育竞赛组织；组织体育表演活动；体验式拓
展活动及策划；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管理咨询；社会经济咨
询服务；市场调查(不含涉外调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玩具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平
面设计；咨询策划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影发行；营业性演出；演出经纪。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股东姓名/名称

广州智上力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韩治国

合计

出资额(元)/持股数量(股)
1,400,000
600,000

2,000,000

持股比例

70%
30%

100%
3、实际控制人
智上力合的控股股东为广州智上力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郑瑞怡。
4、近三年主营业务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
智上力合的主营业务为：电影投资与制作，知识产权投资等。
智上力合近三年的合并口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财务数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 年 6 月末/2025 年 1-6
月

552,264.42
97,424.29

454,840.13
66,138.61

-702,023.30

2024年末/2024年度

1,250,109.38
2,093,245.95
-843,136.57
143,504.95

-843,136.57

2023年末/2023年度

/
/
/
/
/

2022年末/2022年度

/
/
/
/
/

5、关联关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在《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前，智上力合不属于公司

的关联方；根据《重整投资协议》之安排，待公司重整完成后，智上力合将持有公司约2.06%的股权，据此，自
《重整投资协议》签署之日起，智上力合为公司潜在关联方。

6、经查询，智上力合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协议内容
2025年9月11日，公司、临时管理人与各重整投资人（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星瑞

启源科技有限公司、兰州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山东华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市星火网校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威海瑞辰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嵩源方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智
上力合影业（北京）有限公司）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重整投资协议》第3.2条对本次现金资产赠与事项
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如下：

“第3条付款安排
3.1意向保证金
各方确认，在重整投资人招募过程中，乙方1已向戊方指定账户支付了金额为1,000万元（大写：壹仟万

元）的意向保证金。根据《招募公告》，乙方1被确认为中选重整投资人后，意向保证金将自动转为乙方2的
履约保证金（不计息）的一部分，待重整计划获得兰州中院裁定批准后转为重整投资价款（不计息）。

3.2履约保证金
在本协议生效后的 10个工作日内，乙方联合丁方合计应向戊方指定的银行账户足额支付 73,000,000

元（大写：柒仟叁佰万元整）作为履约保证金。由于乙方 1已支付的报名保证金将自动转化为乙方 2等额
（仅指本金，不包括利息）履约保证金，因此重整投资人合计在实际支付履约保证金时可扣除已缴纳的报名
保证金，即剩余需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为63,000,000元（大写：陆仟叁佰万元整）。

各重整投资人应当支付的履约保证金金额具体如下：
重整投资主体

北京星瑞启源科技有限公司（已支付）

山东华盛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市星火网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威海瑞辰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北京嵩源方舟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智上力合影业（北京）有限公司

合计

履约保证金金额（元）

10,000,000.00
20,000,000.00
13,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73,000,000.00

表二 各重整投资人支付履约保证金金额
若截至2025年11月15日，兰州中院仍未裁定受理甲方正式重整申请，重整投资人同意将其已缴纳至

戊方指定账户的全部保证金（包括意向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合计为 73,000,000元（大写：柒仟叁佰万元
整），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给甲方；若采取措施或完成上述捐赠后，甲方仍面临退市风险，乙方同
意，凡继续维持甲方上市地位而产生的所有必要支出，包括债务豁免、捐赠资产/现金等均由乙方承担，且不
会就该等支出向甲方或其关联方进行追偿；重整投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甲方退市、
未进入正式重整程序、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法院批准、因任何原因重整不成功或本协议解除，重整投资人
均无权以任何理由向戊方、甲方要求返还该等款项，或向戊方、甲方主张承担赔偿、补偿或任何其他义务及
责任。

若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且未发生上述捐赠情形的，重整投资人已经支付的履约保证金（仅指本金，
不包括利息）将自动转化为重整投资款。”

有关《重整投资协议》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
的《关于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4）。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7,300万元现金，属于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

不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重整投资人向公司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现金的事项，有利于减轻公司经营发展的负

担，将有利于改善公司的现金流，增强公司资产的流动性，改善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
远利益，不存在故意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对本次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事项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具体会计处理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六、年初至目前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审议的关联交易外，公司及重整投资人之间未发生其他关联交

易。
七、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于2025年11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

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议，独立董事一致认为：本次重整投资人对公司的现金捐
赠属于无偿、无条件且不可撤销地捐赠，公司无需支付对价，亦不附有任何义务，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公司接受重整投资人现金捐赠暨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内容
表示同意和认可，并且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上述捐赠款，公司收到上述捐赠款的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

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九、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四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甘肃亚太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26日


